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关于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赣州市章贡区保育院云星大观院幼儿玩教具项目（JXYX2019-ZG-C002）投诉处理决定
                              区财购诉字〔2019〕4号

投诉人：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
地址：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黄屋坪路1号1栋2单元1604室
授权代表：叶元星  联系电话：13803588270  
被投诉人: 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
联系人:李先生   联系电话：0797-8282986
投诉人对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代理赣州市章贡区保育院云星大观院幼儿玩教具项目（JXYX2019-ZG-C002）的采购文件质疑答复不服，于2019年8月9日向本机关进行投诉。本机关已依法受理，经依法审查,现已审查终结。
一、投诉事项及请求：
投诉人于2019年8月5日,向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称代理机构）提出质疑，质疑事项为：采购货物小班运动包、中班运动包、大班运动包（附件一协力伞、百变绳、协力鞋、托接球、单元筒、绳圈球、体能条、体操环、抛接球、单元砖、平衡石、连接器、手印、脚印、橡塑球、软球组、弹性盘、体操垫、拉力带、羽板球）、沙水区（附件二水桶、卡扣、阀门、水车、圆柱体模型、四棱锥模型、长方体模型、轮船、沙铲（大）、沙铲（小）、沙筛、沙耙、漏斗（两口））、种养区（附件三壁挂盒、水壶、种植盒、水培盒、土培盒、壁挂盒、昆虫饲养盒）存在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专利产品及品牌产品，共计专利产品41件。产品名称、参数均与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保持一致，我公司提供了相关佐证材料（所有产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查询截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五）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我公司认为以上采购货物中存在多达41件专利产品及特定品牌产品，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我方及其他潜在投标供应商公平、公正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力，恳请予以答复及严肃处理。
代理机构于2019年8月6日,就质疑事项作出了答复。
投诉事项：在我方提供了大量证据的情况下，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以“超出有效质疑期限、质疑事项事实依据不足”等无理原因认定我方质疑不成立，严重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相关规定。我方在公布中标结果后方可得知中标供应商所提供的产品具体品牌、型号，才具备调查取证的相关可能性，现我方认为本次招投标过程中存在违法违规问题及及中标结果进行反映并要求予以处理，并不是针对采购文件提出相关疑问。
事实依据：
我方在质疑函中如实提供了质疑问题所涉及的全部产品国家知识产权局网站专利查询截图，并提供了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官方网站产品截图，充分证明了所涉及产品的产品名称、参数均与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保持一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所涉及违法违规内容均未规定必须在公告有效期内方可生效，上述法律法规应当贯彻整个招投标全过程。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二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招标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五）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原产地或者供应商。
2、《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第十八条规定，招标人不得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不得对潜在投标人实行歧视待遇。第二十条规定，招标文件不得要求或者标明特定的生产供应者以及含有倾向或者排斥潜在投标人的其他内容。
3、《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二十条规定，采购人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以不合理的条件对供应商实行差别待遇或者歧视待遇：（三）采购需求中的技术、服务等要求指向特定供应商、特定产品；（六）限定或者指定特定的专利、商标、品牌或者供应商。
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供应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以采购金额千分之五以上千分之十以下的罚款，列入不良行为记录名单，在一至三年内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有违法所得的，并处没收违法所得，情节严重的，由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供应商有前款第（一）至（五）项情形之一的，中标、成交无效。
与投诉事项相关的投诉请求：我公司认为以上采购货物中存在多达41件专利产品及特定品牌产品，存在以不合理的条件限制、排斥潜在投标人或者投标人行为，该行为严重侵害了我方及其他潜在投标供应商公平、公正参与政府采购活动的权力，恳请贵单位对招标文件及中标供应商投标文件中的产品涉及专利情况予以全面核查，情况属实的，按相关法律规定予以严肃处理，对本次中标结果做无效处理，如中标供应商存在采取不正当手段排挤其他供应商的情形的，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七十七条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二、被投诉人答辩情况
被投诉人江西银兴招标代理有限公司于 2019年8月12日提交书面《说明函》称：
1、 本项目于2019年7月1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网。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在2019年7月18日购买了竞争性磋商文件并在2019年7月26日参加了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
    2、我公司于2019年8月5日收到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的质疑函，质疑采购文件中所采购的多种货物“存在武汉亿童文教股份有限公司专利产品及品牌产品，共计专利产品41件”。根据质疑事项内容，我公司认为此次质疑是对采购文件提出的质疑。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质疑供应商应当在2019年7月29日前提出质疑，所以质疑供应商在2019年8月5日提出的对采购文件的质疑超出了有效质疑期限。
三、审查情况
针对投诉事项，本机关依法进行了调查并调取了相关资料，经审查：
1、本项目于2019年7月16日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挂网。投诉人于2019年7月18日获取了竞争性磋商文件，并在2019年7月26日参加了代理机构组织的本项目竞争性磋商采购活动。
2、代理机构向本机关提供的证据资料显示，投诉人于2019年7月18日获取了竞争性磋商文件，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十一条的规定，投诉人于2019年8月5日向代理机构提出的质疑超出了有效质疑期限，不符合投诉受理条件。
以上事实有该项目的采购文件、采购公告；被投诉人提供的质疑答复、投诉人获取采购文件的记录等证据证明。
四、处理决定
[bookmark: _GoBack]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一）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驳回投诉人赣州升华电教设备有限公司的投诉。
投诉人如不服本处理决定，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政府或赣州市财政局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赣州市章贡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赣州市章贡区财政局
2019年9月18日
